
中国远洋渔业协会会员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中国远洋渔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会员管理，保护会员权利，维护协会声誉，促进协会健康有

序发展，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中国远洋渔业

协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并结合本行业特点，制定本

管理办法。本办法仅适用于本会会员。 

第二条  协会实行会员制管理。会员制宗旨是：建立适

合行业特点、规范科学的会员组织网络和信息快速传递系

统，提高行业协调服务质量，增强协会凝聚力，促进中国远

洋渔业健康、有序、持续发展。 

第三条  协会会员管理原则：入会自愿，退会自由，权

利和义务对等。 

第四条  协会理事会授权秘书处负责会员管理工作。 

 

第二章  会员类型和类别 

    

第五条  协会会员分为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个人会员

比例不超过会员总数的 5%。 

（一）凡从事远（海）洋渔业及其相关产业的企、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经济合作组织，可申请作为本协会的单位

会员。 

    （二）凡从事远（海）洋渔业及其相关产业的有关行业

专家、行业管理人员等，可申请成为本协会的个人会员。 

第六条  协会会员类别、负责人及审批权限 

（一）会员：符合第五条的单位或个人向秘书处提出申

请，由秘书处审核、驻会会长批准； 

（二）理事：由协会会员大会选举产生或增补； 

（三）常务理事：由协会理事会选举产生或增补； 

（四）协会负责人（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由协会理

事会选举或增补，报协会业务主管部门农业农村部和登记管

理部门民政部批准、登记备案。 

 

第三章  入会条件与审批程序 

 

第七条  申请加入协会的单位会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本协会章程； 

（二）有加入本协会的意愿； 

（三）依法从事远（海）洋渔业或相关产业活动； 

（四）利于行业发展； 

（五）协会认为需要具备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申请入会的个人应在本行业内具有公认影响



力、公认的技术专长，或者对远洋渔业发展具有较大贡献。 

第九条  申请加入本协会的单位和个人，应分别履行下

列申请手续：  

（一）申请加入协会的单位需向秘书处提交《中国远洋

渔业协会单位会员入会申请表》，并附工商企业营业执照副

本或社会团体（机构）法人登记证书、法人代码证书等影印

件、单位简介等资料。 

（二）申请加入协会的个人需向秘书处提交《中国远洋

渔业协会个人会员入会申请表》，并附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及

本人近期正面免冠二寸照片两张。 

第十条  协会秘书处负责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审核通

过后，按程序批准入会。秘书处应在批准通过后 7 个工作日

内向申请入会的单位或个人发出入会通知书。 

第十一条  申请入会的单位或个人自批准之日起即取得

协会会员资格，由协会颁发《中国远洋渔业协会会员证书》。 

 

第四章  会员权利与义务 

 

第十二条  协会会员自批准并交纳会费之日起即享有会

员权利，并应履行相应的会员义务。 

第十三条  协会会员享有以下权利： 

（一）本协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参加本协会活动的权利（内部专业活动或另有规

定的除外）； 

（三）获得本协会服务的优先权；  

（四）对本协会工作提出批评、建议和监督的权利； 

（五）提议修改章程等行业管理文件的权利； 

（六）向协会反映行业合理化意见和建议的权利； 

（七）入会自愿，退会自由的权利； 

（八）根据协会章程和有关文件规定应享有的其他权

利。 

第十四条  协会会员应履行以下义务： 

（一） 拥护本会宗旨，遵守本会章程、管理办法（条

例），执行本会决议，服从行业管理； 

（二）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国际渔业规

则，诚信规范经营，保守行业秘密，维护行业利益； 

（三）维护本会合法权益； 

（四）完成本会交办的工作； 

（五）按时交纳会费；  

（六）向本会反映有关信息，提供有关资料； 

（七）根据协会章程、管理办法（条例）等行业文件规

定应该履行的其他有关义务。 

第十五条  理事、常务理事单位除享有上述权利、履行

上述义务外，还应按时参加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会议，享有



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工作框架下的权力，履行相应义务。 

 

第五章 会费标准及交纳     

 

第十六条  协会会费根据会员所从事的行业类型，依据

各远洋渔业项目渔船涉及的服务工作量，以及入渔国和国际

组织管理要求的复杂程度，设立四个档级。未从事远洋渔业

项目生产的会员按单位交纳会费；从事远洋渔业项目生产的

会员以船为单位交纳会费。 

第十七条  协会会费标准如下： 

1、渔船未参与生产的远洋渔业企业会员，以及过洋性

渔业项目渔船：2000 元/年; 

2、鱿钓、秋刀鱼渔船（含同类型在专属经济区作业的

渔船），非超低温金枪鱼渔船，公海拖围网渔船，渔业运输

补给船：6000 元/年; 

3、超低温金枪鱼渔船（含准超低温船）：11000 元/年; 

4、与远洋渔业相关的其他行业单位会员，以及大型拖

网加工渔船，大型围网渔船：20000 元/年。 

第十八条  交纳会费的会员可享有协会开展的以下基

本服务项目： 

（一） 参加相关行业项目会议； 

（二） 生产指导，渔场资源、渔具渔法、水文气象信息



等技术服务； 

（三） 国内外政策宣贯； 

（四） 行业信息交流； 

（五） 统一后勤补给、海上统一避风、伤病员安全救助

等协调服务; 

（六） 行业市场开拓活动； 

（七） 相关区域性渔业组织（含民间机构）和政策规定

有关事务协调与办理;  

（八） 涉外渔业协调，权益争取。 

第十九条  协会会费按年度交纳，会员应自收到交费通

知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将会费汇至协会账户。新入会会员

应在收到入会通知书后 15 个工作日交纳当年会费，第四季

度新入会交纳的会费视为下一年度会费。 

第二十条  如因行业发展等特殊原因，在实际收取时，

可根据行业实际状况，按低于以上会费标准收取相关远洋渔

船的会费，应视情征询相关远洋渔业项目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单位意见，并向理事会报备。 

第二十一条  会员因自身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或足额交纳

会费者，可向秘书处（或远洋渔业项目专业委员会办公室）

提出暂缓交纳或减免会费的申请。经批准，可延缓或减免会

费。 

第二十二条  会员退会，已交纳的会费不再退还。 



第二十三条  协会不收取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等单位会

员和个人会员的会费。 

第二十四条  协会秘书处每年向理事会报告会费使用情

况；根据需要向各远洋渔业项目专业委员会报告其项目会费

使用情况；每一届次期满，向会员大会报告会费使用情况，

自觉接受全体会员的监督与管理。 

 

第六章 会员管理 

   

    第二十五条  协会秘书处对会员实行档案、动态管理。

单位会员应指定专人作为与协会的联系人。如联系人有变

化，应书面通报协会秘书处。 

第二十六条  协会根据行业特点，对从事远洋渔业项目

生产的会员实行建立远洋渔业项目专业委员会组织形式开

展协调、服务、管理。各远洋渔业项目专业委员会根据协会

章程规定建立各自管理条例或办法。 

各远洋渔业企业会员根据所从事的远洋渔业项目，同时

成为相应远洋渔业项目专业委员会成员，遵守各专业委员会

管理条例或办法。 

第二十七条  远洋渔业项目专业委员会工作由协会秘书

处具体组织实施。秘书处定期向理事会报告各远洋渔业项目

专业委员会工作开展情况。 



第二十八条  协会对会员实行奖惩制度，对遵纪守法、

履行协会章程等规章制度、积极参加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对协会和行业发展贡献突出的会员，视情分别给予行业通报

表扬、授予先进会员荣誉称号等。 

第二十九条  会员如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协会有权视情

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批评、暂停、终止部分或全部会员服

务项目，直至取消会员资格，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一）未经协会批准，擅自以协会名义组织、从事有关

活动； 

（二）不按时交纳会费； 

（三）无正当理由连续一年不参加协会有关活动、不履

行协会决议等，情节严重的；  

（四）泄露行业秘密； 

（五）触犯国家法律、法规，受到刑事处罚； 

（六）被登记管理机关吊销证照； 

（七）从事有损于协会形象、行业和国家利益的活动，

造成恶劣影响；以本协会会员名义开展非法活动； 

（八）根据协会章程、管理办法等规定其他应受处罚的

行为。 

第三十条  理事会成员如有违反协会章程、本管理办法

等协会规定的行为，以及有第二十九条所列情形之一的，秘

书处报请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予以除名。 



第三十一条  协会对受到奖励或处罚的会员在协会网站

进行公布。 

 

第七章  退 会 

 

第三十二条  会员退会自由。会员如退出本会，应书面

通知本会秘书处，并交回会员证。 

第三十三条  会员如无正当理由逾期一年不交纳会费或

不参加协会有关活动的，视为自动退会。自动退会会员应主

动交回会员证。 

第三十四条  会员退会或被取消会员资格后，其会员权

利和义务自动终止。 

第三十五条  退会会员由协会秘书处在协会网站上公

布。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未作规定、规定不明确或者规定与

章程有冲突的，依照章程规定处理。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由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0 月 11 日第二届会员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经 2021 年 11 月第二届四次理事会修订。 


